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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

开展融资业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哈发

公司”）拟与国网雄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网雄安保理”）

开展融资业务，融资金额不超过 11 亿元。 

 上述融资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，已经公司十届十次董事会审议

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一、交易概述  

（一）交易基本情况  

为满足生产经营及项目投资资金需求，根据公司当前资金运行情

况及后期资金支付预算，公司及哈发公司拟与国网雄安保理开展融资

业务，融资金额不超过 11 亿元。 

（二）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 

该事项已经公司十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 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国网雄安保理是国家电网公司的二级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20 年

1 月，注册资本 20,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吴小虎，公司经

营范围为保理融资、销售分户（分类）账管理、应收账款催收、非商

业性坏账担保等。截至 2021 年 3 月末，总资产 114243 万元，净资产

20135 万元，净利润 41万元。 

三、融资业务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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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拟融资产品为有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，公司以电厂对国

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电网公司”）未来应收电费为标的，

经电网公司确权后，转让给国网雄安保理，公司获得资金（本金），

并在约定期限内按期付息，到期还本，利息按实际占用本金、占用天

数和约定利率计算。融资期限内，公司可提前归还融资，归还本息后，

国网雄安保理将应收账款反转让给公司。融资期间，公司与电网公司

现有的电费结算方式不变。具体方案如下： 

金额：不超过 11 亿元； 

期限：不超过 1年，可提前还款； 

利率：提款前，根据资金市场情况，由双方商定； 

转让标的：公司所属的哈三电厂、牡二电厂、佳热电厂、富发电

厂、富热电厂、哈发公司中一家或多家单位未来一年的应收电费。 

国网雄安保理最终确定的授信额度在授信期内可循环使用，授信

额度由公司与哈发公司共享，原则上各自融资余额不超过自身 3 个月

应收电费的 80%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，进行授信额度调剂，确保公司

与哈发公司在总授信额度内办理融资业务。 

 四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    通过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，公司及哈发公司可进一步增加授信

储备，提升资金供给安全水平，对公司 2021 年损益不构成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公司十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9日  


